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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96_84_E6_88_91_E5_c51_85086.htm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

农村土地制度几经变革，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实行了以农民家庭承包经营为主导的农村土地经营机制，有

效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

提高。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现有的土地制度在一些方面

已经显现出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不适应性，需要加以改进和

完善，以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 农村土地权属 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基本形式，这是由我国宪

法和有关法律明确规定的。但经过多年来的农业生产的实践

，在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上越来越面临一些矛盾

和问题。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不能解释为集体内的农民共同所

有，我国民法中共有权的概念是限于公民、法人的财产所有

权的范畴，不涵盖农民对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不论是农

民个人还是农民的集合都不能对土地享有所有权，这就使得

集体所有成为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农民对土地的权

利缺乏可靠性和确定性。农村土地的经营权也不是直接赋予

农民，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

定，土地经营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

民小组，农民通过与具有经营权的发包者订立承包经营合同

取得土地经营权。这表明农民的土地经营权是一种契约权利

或合同权利。既然是契约权利，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发包

方和承包方的主观意思表示，特别是发包方的主观意志，而



且既然是合同权利，那么合同就有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修改、

变更、终止甚至毁约。此外，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耕地、草地、林地承包期限分别为30年、30至50年和30年至70

年，但同时经过一定的程序可以进行调整，而调整的事由缺

乏法定化，这些都有可能导致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难以具有

可靠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且容易导致失范地侵占农民土地

和侵犯土地经营权的行为，使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害。 为

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些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同志分别提出了

不同的思路。有的提出应当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农地产

权归农户私有，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土地权属问题

，使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具有完整性、确定性和稳定性，以此

构建健全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和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机

制。这种土地私有化的观点是不可行的。一方面土地私有化

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国家宪法、法律的规定，

不能简单地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化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出

路，更不能把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理解为伴随着私有

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私有化会过度强化土地的分

散经营和超小规模经营状态，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

发展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会走向另一极端，导致土

地产权的过度流转，形成土地产权逐步向部分人的集中，加

剧农村的两极分化，失去土地在农村的社会保障意义。还有

的同志提出，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条件下，应当对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尽管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但可

以从法律上给予物权化的保护，赋予农民土地经营权物权的

属性，以保障其权利的不可侵犯性。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农

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虚化，试图从用益物权的角度来解决农



民土地经营权的稳定性问题。它本质上不是集体所有权的实

现形式，而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经营权成为准所有

权，这不仅在实践中存在障碍，在理论上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此外，还有的同志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化等观点，

也不太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土地经营的现实，在这里不再赘

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